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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2011_E5_9C_

9F_E5_9C_B0_c51_645567.htm 第四编 担保物权 第十五章 一般

规定 第一百七十条担保物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

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依法享有就担保财

产优先受偿的权利，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一百七十一

条债权人在借贷、买卖等民事活动中，为保障实现其债权，

需要担保的，可以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设立担保物权

。 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的，可以要求债务人提

供反担保。反担保适用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 第一百七十

二条设立担保物权，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订立担

保合同。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

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担保合

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

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第一百七十三条担保

物权的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当事人另有约定的

，按照约定。 第一百七十四条担保期间，担保财产毁损、灭

失或者被征收等，担保物权人可以就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

或者补偿金等优先受偿。被担保债权的履行期未届满的，也

可以提存该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 第一百七十五条

第三人提供担保，未经其书面同意，债权人允许债务人转移

全部或者部分债务的，担保人不再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第

一百七十六条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

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



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

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

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

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

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第一百七

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担保物权消灭： （一）主债权消

灭； （二）担保物权实现； （三）债权人放弃担保物权； （

四）法律规定担保物权消灭的其他情形。 第一百七十八条担

保法与本法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法。 第十六章 抵押权 第

一节 一般抵押权 第一百七十九条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

或者第三人不转移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抵押给债权人的，

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

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财产优先受偿。 前款规定的债务人或

者第三人为抵押人，债权人为抵押权人，提供担保的财产为

抵押财产。 第一百八十条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

财产可以抵押： （一）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 （二）建

设用地使用权； （三）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

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四）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

品、产品； （五）正在建造的建筑物、船舶、航空器； （六

）交通运输工具； （七）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

财产。 抵押人可以将前款所列财产一并抵押。 第一百八十一

条经当事人书面协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

可以将现有的以及将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

抵押，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

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实现抵押权时的动产优先受偿。 

第一百八十二条以建筑物抵押的，该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建



设用地使用权一并抵押。以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的，该土地

上的建筑物一并抵押。 抵押人未依照前款规定一并抵押的，

未抵押的财产视为一并抵押。百考试题－中国教育考试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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